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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签署重大合同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3）第 685 号 

致：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和顺科技”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修订）》（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

律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

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和顺科技、廊坊市恒守新材料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守新材料”）拟与杭州钱塘新区管理

委员会签署的《项目投资协议书》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当事方的主体资格

进行了核查，查阅了各方拟签署的《项目投资协议书》，并就有关事项向有关人

员作了询问。 

本所律师在核查过程中，已得到和顺科技的如下保证，即：公司业已向本所

提供了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其所提供的

文件以及文件中所陈述的全部事实、所做出的陈述和说明均是真实、准确、完整

和有效的，且无任何隐瞒、虚假陈述和疏漏之处；提供给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

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提供给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

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所有提交给本所的复印件或扫

描件与原件完全一致，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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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已经存在的事实和《民

法典》《公司法》《证券法》《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等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就协议其他签署主体基本情况的真实性、协议其他签署主体的

合法主体资格及签署的《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本

法律意见的出具不代表本所及本所律师对相关方完全履行该等交易协议进行确

认或担保。 

本法律意见仅供和顺科技作为本次拟签署上述《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必要公

告文件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前提及声明，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进行核查，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签署主体的基本情况 

根据和顺科技提供的《项目投资协议书》，除和顺科技外，《项目投资协议

书》的签署主体为恒守新材料、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 

（一）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 

经查询企查查（网址：https://www.qcc.com）等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

2023 年 12 月 27 日），截至查询日，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30100060968363X 

地址 杭州钱塘新区江东一路 7899 号 

负责人 朱党其 

登记机关 杭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登记状态 正常 

（二）恒守新材料 

https://www.qcc.com/pl/pr558a6e33e2b694c57ae685adaa2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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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恒守新材料提供的《营业执照》，并经查询企查查（网址：

https://www.qcc.com）等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2023 年 12 月 27 日），截至

查询日，恒守新材料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廊坊市恒守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02MA0FJBPK7G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    所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新兴产业示范区龙显道以南,龙码南路以东

（洁能国际科技有限公司院内办公楼二层 20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玉华 

出资额 1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0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9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新型材料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碳纤维及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研发、销售;货物进

出口；展览展示服务;会议服务；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

除外）、工艺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廊坊市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已在杭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局办理登记，系有效存续的国家机关单位，恒守新材料已在廊坊市安次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办理登记，系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二、 签署主体具备签署合同的资格 

经查询企查查（网址：https://www.qcc.com）等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

2023 年 12 月 27 日），本所律师认为，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已在杭州市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办理登记，系有效存续的国家机关单位，恒守新材料已在廊坊

市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登记，系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均具备签署《项

目投资协议书》的主体资格。 

三、 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 

https://www.qcc.com/pl/pr58d2d5112a6dea1b94ae5e6a9432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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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项目投资协议书》，合同由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作为

甲方，和顺科技、恒守新材料作为乙方签署。各方就乙方合资成立项目公司在杭

州市钱塘区内投资年产 350 吨 M 级碳纤维项目达成约定，就项目用地、规划建

设、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达成协议。本所律师认为，《项目投资协议

书》相关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

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和顺科技本次拟签署的《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其

他签署方均有效存续且具备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书》的主体资格；《项目投资协

议书》内容合法、有效；《项目投资协议书》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以下无正文） 

 

 




